
 

113年臺南市 

『志工督導訓練』 

(初階班) 

研習日期：113年 4月 25日(四)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主辦單位：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委由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承接)  

 

廣告 



113年臺南市「志願服務督導訓練」簡章 

一、 目 的： 

(一) 增進志願服務業務承辦人員專業督導管理知能，提升志工團隊服    

務效益。 

(二) 提升志願服務業務承辦人員對於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以利順利推

動志願服務業務。 

(三) 透過訓練課程促進各志工業務承辦人交流互動，建立資源整合網絡。 
 

二、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三、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委由社團法人台灣青年社會服務推展協會辦理) 
 

四、課程地點：社會福利綜合大樓7樓多功能教室 
 

五、參加對象及名額：(1)擔任各局處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承辦人 

(2)志工運用單位志願服務承辦人員或督導，且具有衛生 

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帳號密碼者，每單位限1

名參訓，名額60人，額滿為止。 

六、課程日期：(一)初階班：113年 4月 25日(星期四)08：50-17：10     
 

七、課程內容： 

時間 內容 講師 

08：50-09：10 報到 志推中心 

09：10-10：00 
志願服務政策說明

及討論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涂佳榮 社工兼督導 

10：00-12：00 志工風險管理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陳政智 副教授 

12：00-13：00 休  息 志推中心 

13：00-15：00 
志願服務法規認識

與實務工作 

中華社會創新暨公共參與協會 

謝東宏 秘書長 

15：00-15：10 休息 志推中心 

15：10-17：10 
各運用單位經驗分

享與交流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涂佳榮 社工兼督導 

17:10 填寫問卷 志推中心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業務宣導

運用單位可註冊徵志工



志工徵才

志願服務政策說明及討論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涂佳榮 社工督導



112.5.18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志願服務法」釋義彙集



「志願服務法」釋義彙集

系統全面線上化規劃期程及採行措施

112年
• 盤整系統內單位清冊及層級權限。
• 本部檢視並修正現行相關志願服務規定。

113年
•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宣導及督促所屬運用單位使用系統。
• 本部持續監測及調校系統。

114年
• 公部門運用單位志工人力及時數管理全面線上化。
• 持續宣導及督促民間運用單位使用系統。

115年

• 系統全面線上化。
• 查核運用單位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資料登錄情形。
• 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指標有關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指標達成率應達
100%。



地政社福役政戶政民政綜合

勞政消防營建警政家暴
防治性侵害防治

法務教育財政國防外交兒童

人事主計僑務蒙藏交通經濟

經建大陸海洋環保衛生新聞

農政研考國科原能青輔退輔

原住民消保公平工程勞委文化

議事移民能源司法客家體育

Q3：領域類別的增刪
系統目前所列領域類別

領域類別原則上以行政院所轄二級機關進行分類，除部分領域類別因組織修編已納入其他部會或改名
，逕予修正，將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組織編制及管理所需，再行整併分類。

9

線上榮譽卡申請
113年1月1日起本市全面線上申請



志工基礎、特殊訓練、服務紀錄冊、志工服務時數、
志工保險,
志工運用單位㇐定要幫忙KEY
教育訓練課程(基礎、特殊訓練)
到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裡。

www.wezoomtek.com.tw

以「審核日期」與「前張榮譽卡到期日」兩者最晚的時間點的
次日，作為有效日期的起始日。(**榮譽卡申請後，於榮譽卡有
效日期之前的區間時數都不能做為下㇐次的有效時數計算**)

若志工過往沒有申請過榮譽卡，則以”審核日期”為有效日期
起始日，若過往有申請過，且前㇐張榮譽卡到期日比審核日期
晚，則以”前張榮譽卡到期日”為有效日期起始日。

(若100/01/01~103/12/31申請榮譽卡，審核日為111/04/30，
有效日期為111/05/01，則下次申請榮譽卡時，系統區間僅能
抓取111/05/01之後的區間有效時數跟時間)

依據111年衛福部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線上申請志工榮譽卡申請及計算方式調整



•113年起不再發 紙本志工榮譽卡。

•需紙本志工榮譽卡者，可由志工運用單位
在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列印。

•志工可自行加入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有個人電子榮譽卡。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請志工可先加入志工會員

可查詢志工個人
教育訓練、
服務時數、
電子榮譽卡



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電子榮譽卡

「志願服務法」釋義彙集



服務紀錄冊修正草案

• 紀錄冊得以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電子紀錄冊方式辦理
•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至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為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並登錄
志工基本資料、上傳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
完訓證明。
• 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日前，民間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得採紙本方式申請。

服務紀錄冊修正草案

•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指定人員將志工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
、服務時數、志工保險、獎勵獎項等個人資料，登錄於志
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隨時抽檢服務證及紀錄冊之使用及
系統登錄情形。



服務時數計算方式

以志工基礎及特殊受訓完成日的隔天開始計算服務時數
舉例：志工於112年1月5日完成基礎訓練、112年1月10日完成特
殊訓練，志工的服務時數計算時間會從112年1月11日起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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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法規認識與
實務工作

謝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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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法立法背景

•聯合國將2001年定為「國際志工年」
（International Year of Volunteers）

•民國89年，前立法委員江綺雯積極推
動志願服務法的立法

•2001年國際志工年，民國90年元月4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元月20日奉總
統令公布施行。

促發志願服務法立法的
重要影響事件

4

民國88年921大地震對志願服務法之
推動具相當影響性--因志工及社會
資源大量湧入災區，但卻無法作有
效的協調，造成資源的浪費。



志願服務法的規範

•志願服務法強調計畫性、團隊式的
服務，非個人做好事，屬狹義的志
工。

5

6

1.期盼藉以提昇民眾參與志願服務的意
願，推動全民共同關懷社會；

2.冀望能提昇志工之安全保障，增進志
願服務的水準。

志願服務法制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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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出於自由意志，
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
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
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
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
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
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志願服務的定義

8

志願服務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中央-衛生福利部

直轄市-直轄市政府

縣(市)-縣(市)政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凡主管相關社會服務、教育、輔導、文
化、科學、體育、消防救難、交通安全、
環境保護、衛生保健、合作發展、經濟、
研究、志工人力之開發、聯合活動之發
展以及志願服務之提昇等公眾利益工作
之機關。



志願服務法適用範圍
•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
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

•服務計畫不包括單純，偶發，基於家庭或
友誼原因而執行之志願服務計畫。

運用單位

申請組織志
工隊

主管機關or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備查同意提出申請及
志工運用計畫

10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1

1.訂定志願服務計畫-包括招募、

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

2.運用前將計畫送交主管機關及該

志願服務運用計畫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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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用志工

4.運用後將志願服務計畫辦理情形函

報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運用計畫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案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2

12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3

5.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6.提供符合安全及衛生之適當服務環境

7.指定專人負責督導

8.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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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

一、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二小時

二、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二小時

三、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二小時

以上共計三課目，六小時。

14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自111年取消冊號

自112年起衛生福利部不再印發紙本紀錄冊
114-115年起全國分批改採全線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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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的權利

•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 一視同仁，尊重個案及其他人的自由
尊嚴、隱私及宗教信仰

• 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
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 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
設計、執行與評估

16

志工的義務
•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遵守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參與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服務時，應尊重被服務者的權利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拒絕向被服務者收取報酬

•妥善保管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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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

1.福利措施：保險、交通補助、誤餐、特
殊保險、服務績效證明（第16、17條）。

2.應定期考核志願服務者個人及團隊的服
務績效（第19條第1項）。

3.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
以上者，得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第20
條）。

4.得優先服相關兵役替代役（第21條）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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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之法律責任

志工依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指示進

行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權利者，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負損害賠償責任（第22條第1項）。

但志工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運用

單位對之有求償權（第22條第2項)

法規字號：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一日總統
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11631 號令

修正公布第 5、18、20  條條文；並增訂第 5-1  條條文

• 第 5 條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置專責人
員辦理志願服務相關事宜；其人數得由各主管機關及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其實際業務需要定之。為整合
規劃、研究、協調及開拓社會資源、創新社會服務項
目相關事宜，每年至少應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一次
。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加強聯繫輔導並給予必要
之協助。

• 第 5-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五年舉辦志願服務調
查研究，並出版統計報告。

20



• 第 18 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將汰舊
之器材及設備無償撥交相關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使用。

• 第 20 條 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
以上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志
願服務榮譽卡。志工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未編定
座次之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憑志願服務榮譽卡得以
免費。依其他法律規定之民防、義勇警察、義勇交通
警察、義勇消防、守望相助、山地義勇警察、災害防
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編組成員，自本法修正施
行後，其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
者，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予以半價優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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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相關法規簡介-1

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90.4.20)

-志願服務證、紀錄冊格式

-發證單位

-使用及管理

第 五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造具名冊，並檢具志工一
吋半身照片二張，向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發給紀
錄冊，並轉發所屬志工。不屬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前
項名冊應記載志工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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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時數之計算

24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90.6.21)
-獎勵標準：服務時數達3,000小時以上

-獎勵等次：金(8000小時以上)、銀(5000小時

以上)、銅(3000小時以上)牌獎

第 三 條 志工符合前條規定，得填具申請獎勵事蹟表（
如附表一），檢同相關證明文件，於每年七月底前送志願服
務運用單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於八月底前送地方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辦理。不屬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報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並造冊，送中央主管
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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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
第4條 服替代役之申請資格區分專長資

格、志工資格、家庭因素、宗教因

素、一般資格

志工資格:從事志願服務相關工作滿一年且

服務時數達150小時，具有志願服

務績效證明書之役男，得優先服

該相關類別替代役

26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發給作業規定
(新訂定)(自109年8月4日生效)

一、為辦理志願服務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事項，特

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志工服務年資滿一年，服務時數達一百五十小時

以上者，得向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申請發給志願服

務績效證明書。

三、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

績效證明者，應檢附志願服務紀錄冊及相關證明

文件向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提出申請。



四、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受理前點申請，經業務

相關承辦人、志工督導及負責人覈實審查

後，於七日內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格式如附件）。

五、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裁併、解散或結束業務

時，志工得向承接其業務者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申請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六、志工持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於升學、就業、

服兵役(替代役)或其他用途者，應依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辦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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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作業指引
-申請條件:服務年資滿3年,服務時數滿

300個小時以上

-申請程序:檢附照片、服務紀錄冊影本

及相關證明文件

-有效期限:3年

-核發單位:由地方主管機關印製發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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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運用單位將其志
工個人資料、服務、
訓練時數等建入「衛
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
訊整合系統」（運用
單位登錄後台），志
工即可透過「衛生福
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志工使用介面），
可查詢個人服務時數、
訓練時數等個人服務
相關資料。(網址
http://vol.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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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願服務法釋義彙集
【一、志願服務紀錄冊疑義】
【二、訓練課程疑義】
【三、志願服務法適用範圍疑義 】
【四、志工召募疑義】
【五、服務時數及年資計算疑義】
【六、榮譽卡疑義】
【七、保險疑義】
【八、志願服務團隊疑義】
【九、其他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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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總結: 主管機關權責

規劃辦理志工召募、訓練、獎勵、福利、保障、
宣導與申訴等。(4)

1、規劃辦理
志工業務

應置專人辦理志願服務事宜。(5)2、 設置
專責人員

應編列預算或結合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23)3、編列預算

為整合規劃、研究、協調及開拓社會資源、創新
社會服務項目，應召開志願服務會報。(5)

4、召開會報

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加強聯繫輔導並給予必
要之協助。(5)

5、聯繫輔導

目的主管機關應對運用單位進行績效考核。(7) 6、績效考核

運用單位職責

依志願服務計畫，運用志工(7)；召募時，應
將志願服務計畫公告。(6) 

1、訂定計畫
及召募志工

事前備案，事後備查。 (7) 2、定期函報
計畫與成果

應對志工辦理：基礎訓練、特殊訓練。(9) 3、辦理志工訓練

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環境下進行服
務 (10)

4、注意服務環境

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11) 5、提供必要訊息

指定專人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 (11) 6、指定專人督導
志工完成訓練者，運用單位應發給志願服務證及
服務紀錄冊。(12) 

7、發給服務證及
紀錄冊



運用單位職責(續上頁)
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並得補
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16)

8、辦理志工意
外事故保險

對於參與服務成績良好之志工，因升學、進修、
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得發
給服務績效證明書。(17)

9、發給服務績
效證明書

定期考核志工個人及團隊之服務績效。(19)10、定期考核

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
上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志願服務榮譽卡。(20)

11、代志工申
請榮譽卡

志工依運用單位指示進行服務，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運用單位負損害賠償責
任。(22)

12、對過失行
為有法律責任

志工的權利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訓練。1、接受訓練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2、受到尊重

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
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3、環境適當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4、獲得資訊

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
及評估。

5、參與機會



志工的義務

遵守志工倫理守則之規定。1、遵守倫理

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2、遵守規定

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3、參加訓練

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識別證)。4、妥用證件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5、尊重案主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6、保守秘密

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7、拒收報酬

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8、珍惜資源

42

志工工作手冊(章程)

面談

基礎.特殊訓

保險

識別證

紀錄冊

登錄時數

在職訓練

榮譽卡申請

考核與表揚

特色

用

訓

招 選

評



工作設計與分派的內涵

招募 確認志工與機構之需求

甄選 澄清志工與機構之相互期待

訓練 了解並發展志工所需知能

執行 落實志工隊的決策與互助

考核 建立服務績效標準

評價 評定志工參與服務之價值

工作設計
與分派

工作說明書

工作規範

建立志願服務業務年度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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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單位志工管理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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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志工督導訓練(初階班)參加人員名單 
 

編號 姓名 志工運用單位名稱 

1 閻羿斐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2 侯博盛 社團法人臺南市大臺南生命協會 

3 洪淑瑛 臺南市麻豆區大埕里辦公處(社區 C 據點) 

4 林季溶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5 王瑛琪 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 

6 宋湘華 臺南市府東戶政事務所 

7 羅雅蓮 經濟發展局商業科 

8 陳進騫 台南市永康地政務所 

9 黃聖宏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10 謝惠娟 社團法人中華亞洲智能健康促進協會 

11 洪晴娥 台南市永康戶政事務所 

12 康桂蘭 天壇養護 

13 林美蘭 台南市南區白雪社區發展協會 

14 呂明淑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行政課) 

15 林妮萱 台南市立醫院 

16 黄冠霖 臺南市府南戶政事務所 

17 楊雅涵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8 邱麗夙 社團法人台南市聲暉協進會 

19 陳淑慧 台南市博愛菁莪愛心會 

20 王姿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社會服務部 

21 竇希皓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2 陳育生 臺南市公共運輸處 

23 劉憶瑩 新化區公所 

24 吳芊瑩 臺南市麻豆區中興里辦公處 

25 鄧志豪 台南市麻豆區麻口里關懷據點 

26 陳慧嬬 麻豆區普門仁愛之家醫事 C 據點 

27 洪淑玲 台南市鹽水區公所 

28 沈靜韓 台南市永康國小 

29 李淑真 台南市麻豆區紀安社區發展協會 

30 謝佩珊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31 黃淑清 社區關懷據點新昌里活動中心 

32 陳志宏 臺南市榮民服務處 

33 薛素萍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34 呂育先 臺南市美術館 

35 高行麗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36 楊方瑩 社團法人台南市家庭關懷協會 



37 蕭立妤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38 陳勤敏 臺南市輔具資源中心民治區 

39 柯伯函 臺南市輔具資源中心 

40 向光榮 台南市東光社區發展協會 

41 張雅琪 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台南辦事處 

42 蔡岳融 台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發展協會 

43 陳瑋薇 臺南市柳營區公所 

44 蘇郁婷 台南市政府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幸福志工小隊 

45 郭佩怡 學甲區公所志願服務隊 

46 余承璇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南嬰兒之家 

47 黃瓊慧 社團法人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 

48 張雅涵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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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電話：06 - 2986649 

傳真：06 - 2984671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 315號 5樓 

信箱：volunteer1216@gmail.com 

服務時間：每週一 ~ 每週五 早上 8：00-12：00；下午 13：30-17：30 

滿意度調查表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社團法人臺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辦理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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